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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及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

７

人，周汉平董事委托周一峰董事出席，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会议由周一峰董事长主持，达到法定

人数，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投资设立如东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汽车加气项目的发展，董事会审议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汽

车”） 投资设立《如东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由东华汽车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在江苏省如东县独资设立《如东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实

际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拟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东华汽车

１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

１００％

２

、同意《如东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供应、车辆改装和汽车燃气配件销售

等。

３

、授权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及实际情况的变化修改设

立条件并出具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二、关于《收购安徽明光市万达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汽车加气项目的发展，董事会审议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汽

车”）收购《安徽明光市万达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１

、由东华汽车出资

２３９

万收购《安徽明光市万达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以

１２１．８４

万元受

让马新所持有的

２６％

股权，以

１１７．１６

万元受让马洪峰所持有的

２５％

股权。

２

、本次收购前，《安徽明光市万达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明光市招信

镇工农村山后路

２０４

号，法定代表人：马国海。公司股东结构为：马国海

１９２

万元，占

４８％

；马新

１０４

万元，占

２６％

；马洪峰

１０４

万元，占

２６％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该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４００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０

万元，公

司无日常经营业务。

３

、本次收购对象均为自然人，其中：马新先生，身份证号码为

３４１１２７１９７００５２００１１３

；马洪峰先生，身

份证号码为

３４１１２７１９７４０８１０００９６

。

４

、因马国海先生（身份证号码为：

３４１１２７１９６９１２１９４８１６

）同时受让马洪峰先生所持有的

１％

股权，为

此，本次收购完成后，东华汽车持有《安徽明光市万达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马国海先生（身

份证号码为：

３４１１２７１９６９１２１９４８１６

）持有

４９％

股权。

５

、授权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及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收

购事项并出具相关文件。

６

、马国海先生、马新先生、马洪峰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管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三、关于《投资设立建湖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汽车加气项目的发展，董事会审议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汽

车”）以合作投资方式设立《建湖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由东华汽车投资

３５７

万元，在江苏省建湖县与江苏盐阜公路运输集团建湖有限公司合作投资设立

《建湖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拟注册资本

７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为：

东华汽车

３５７

万元 占注册资本

５１％

江苏盐阜公路运输集团建湖有限公司

３４３

万元 占注册资本

４９％

２

、同意《建湖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供应、车辆改装和汽车燃气配件销售

等。

３

、授权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及实际情况的变化修改设

立条件并出具相关文件。

４

、本项目合作方江苏盐阜公路运输集团建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吉曼青，地址：盐城市建湖县冠

华东路

１９

号，为国有控股企业；江苏盐阜公路运输集团建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

高管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四、关于《投资设立射阳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汽车加气项目的发展，董事会审议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汽

车”）投资设立《射阳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由东华汽车投资

２００

万元，在江苏省射阳县独资设立《射阳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

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拟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东华汽车

２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

１００％

２

、同意《射阳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供应、车辆改装和汽车燃气配件销售

等。

３

、授权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工商及其他管理部门的要求修改设立条件并出

具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五、关于《投资设立江苏东华汽车能源南京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汽车加气项目的发展，董事会审议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汽

车”）投资设立《江苏东华汽车能源南京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由东华汽车投资

５００

万元，在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独资设立《江苏东华汽车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暂定名，实际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拟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东华汽车

５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

１００％

２

、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南京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供应、车辆改装和汽车燃气配件销

售等。

３

、授权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及实际情况的变化修改设

立条件并出具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六、关于《变更苏州、无锡碧辟股权收购主体》的议案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华能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香港）”

为主体， 收购英国

ＢＰ

集团下属子公司

ＢＰ

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所拥有的苏州碧辟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９９．１１％

股权和碧辟（无锡）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的《收购资产公告》）。由于政策因素的限制，现决定改由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直接收

购上述两家公司的股权，其他收购条件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七、关于《液化石油气成本锁定业务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修订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决议通过《液化石油气成本锁定业务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修订稿）》。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的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八、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修订稿）》（详细内容

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和巨潮资讯网），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决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为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授予日，向全部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２９０

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的《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激励计划所授予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登记手续（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述事项，现已获得江苏省商务厅的审核批准，依据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有关条

款修改如下：

１

、 对公司章程第六条的修改

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２００

万元。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４９０

万元。

２

、对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的修改

原为：公司发行后的股份结构如下：

发 起人 股份数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

８１３４ ４９

优尼科长江有限公司

３６５２ ２２

江苏欣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２０ ２０

南京汇众杰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７４７ ４．５

镇江协凯机电有限公司

７４７ ４．５

总 股 本

１６６００ １００

现修改为：“公司发行后的股份结构如下：

股 东 股份数额（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外资股

１１５

，

８６４

，

１７５ ５１．５１８

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

８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３６．１６７

优尼科长江有限公司

３４

，

５２４

，

１７５ １５．３５１

二、内资股

１０９

，

０３５

，

８２５ ４８．４８２

魏光明等

１０

个自然人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９

社会公众股

１０６

，

１３５

，

８２５ ４７．１９３

总 股 本

２２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对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修改

原为：公司现有股份总数为

２２２００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２２２００

万股，其中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

１６６００

万股，社会公众持有

５６００

万股。 ）

现修改为：公司现有股份总数为

２２４９０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授权董事长周一峰女士有权按照工商登记等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修改，并签署出具文件。

因本次章程修订已经获得股东大会授权，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发出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通知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及还款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披露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２

号），其

内容包括：就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田巨城”）还款及股权回购期限作出展期，即本公

司对东田巨城的

２．７

亿元债权还款期限和股权回购期限均变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自然人钱益升、东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田控股”）有权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以

４．８

亿元的价格收购本公司持有的东

田巨城

１００％

股权（出资额为

３．３

亿元）。

现董事会同意就该项投资作如下调整：

１

、同意本公司与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信托”）、东田控股、东田巨城、钱益

升签署《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爱建·杭州东田项目并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框架协议》，爱建

信托拟设立“爱建·杭州东田项目并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计划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

２

、本公司将以

２２７１５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东田巨城

５１％

股权（出资额为

１６８３０

万元）转让给东田控股，

将以

１６１７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东田巨城

４９％

股权（出资额为

１６１７０

万元）转让给爱建信托。

３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东田巨城拥有

３．０２

亿元债权本金，爱建信托将以

２．６

亿元的价格收购本公司对东

田巨城拥有上述债权中的

２．６

亿元债权本金，东田控股将以

１７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本公司对东田巨城拥有上

述债权中的

１７００

万元债权本金，剩余部分债权本金

２５００

万元将由东田巨城偿还。 同时东田巨城将向本公

司支付

４５００

万元资金占用费（含应付未付的

２００５

万元）。

同意本议案的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交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将以

２２７１５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田巨城”）

５１％

股权（出资额为

１６８３０

万元）转让给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田控股”），将以

１６１７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东田巨城

４９％

股权（出资额为

１６１７０

万元）转让给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爱建信托”）。

２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交易需爱建信托设立的“爱建·杭州东田项目并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发行成功，若信托计划

未能成立，则本次交易及所签署的所有合同失效，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各方互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以

２２７１５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东田巨城

５１％

股权（出资额为

１６８３０

万元）转让给东田控股，以

１６１７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东田巨城

４９％

股权（出资额为

１６１７０

万元）转让给爱建信托。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

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会议审议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通过《关于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及还款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２２７１５

万

元的价格将其所持东田巨城

５１％

股权（出资额为

１６８３０

万元）转让给东田控股，以

１６１７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

持东田巨城

４９％

股权（出资额为

１６１７０

万元）转让给爱建信托。

３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投资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 交易方当事人情况

东田控股：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９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为

普通住宅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企业营销策划，杭州巨岛农业生态观光有限公持有

９０％

股权，钱益升持有

１０％

股权，法定代表人钱益升，办公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人民大道

６５２

号

１

幢？。

爱建信托：于

１９８６

年

０８

月

０１

日在上海浦东新区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１０

亿元，主营业务为受托经

营资金信托业务；受托经营动产、不动产其他财产的信托业务；受托经营国家有关法规允许从事的投资基

金业务，作为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受托经营公益信托；经营企业资产重组、购并及项

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中介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国债、企业债券承销业务；代理

财产的管理、运用与处分，代保管业务；信用见证、资信调查及经济咨询业务；以银行存放、同业拆放、融资

租赁或投资方式运用自有资金；以自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办理金融同业拆借；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

他业务。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法定代表人顾青，住所上海市零

陵路

５９９

号

７

号楼。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东田巨城是一家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杭分局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３

亿元，本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法定代表人常盛，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

东田巨城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０７１９９．４０ ７５４５２．３６ ３１７４７．０４ ０ －１２５２．９６

２０１１

年

第一季度

１１８１９５．４６ ８６７８０．０６ ３１４１５．４１ ０ －３３１．６３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过审计。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与爱建信托、东田控股、东田巨城及钱益升签署的《爱建·杭州东田项目并购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之框架协议》，与爱建信托、东田控股、东田巨城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与东田控股、东田

巨城、杭州巨岛生态农业观光有限公司、杭州翰思国际营销管理有限公司及钱益升签署《杭州东田巨城置

业有限公司之协议书》。

根据上述合同内容，本公司将以

２２７１５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东田巨城

５１％

股权（出资额为

１６８３０

万元）

转让给东田控股，将以

１６１７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东田巨城

４９％

股权（出资额为

１６１７０

万元）转让给爱建信

托。 东田控股应在《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司之协议书》 签订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支付东田巨城

５１％

股权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中的

１４７１５

万元部分，剩余股权转让款

８０００

万元在信托计划成立后支付给本公

司。 在信托计划成立后，爱建信托向本公司支付东田巨城

４９％

股权的全部股权转让款计

１６１７０

万元。

本次交易需爱建信托设立的“爱建·杭州东田项目并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发行成功，若信托计划未

能成立，则本次交易及所签署的所有合同失效，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各方互不承担赔偿责任。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东田巨城拥有

３．０２

亿元债权本金，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与爱建信托、东田巨

城签订《杭州东田项目债权转让合同》，爱建信托将以

２．６

亿元的价格收购本公司对东田巨城拥有上述债权

中的

２．６

亿元债权本金；同时本公司与东田控股、东田巨城签订《杭州东田项目债权转让合同》，东田控股将

以

１７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本公司对东田巨城拥有上述债权中的

１７００

万元债权本金；剩余部分债权本金

２５００

万元将由东田巨城偿还本公司。

２

、根据《爱建·杭州东田项目并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框架协议》和《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司之

协议书》，东田巨城将向本公司支付

４５００

万元资金占用费（含应付未付的

２００５

万元）。

六、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出售资产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金流入及利润增加，其

中利润方面公司将产生

５８８５

万元的投资收益以及

２４９５

万元的资金占用收益（剔除应收未收的

２００５

万元），

共计

８３８０

万元。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东田巨城股权。

七、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出售资产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爱建信托、东田控股、东田巨城及钱益升签署的《爱建？ 杭州东田项目并购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之框架协议》；

３

、公司与爱建信托、东田控股、东田巨城签署《股权转让合同》；

４

、公司与东田控股、东田巨城、杭州巨岛生态农业观光有限公司、杭州翰思国际营销管理有限公司及

钱益升签署《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司之协议书》；

５

、公司与爱建信托、东田巨城签订《杭州东田项目债权转让合同》；

６

、公司与东田控股、东田巨城签订《杭州东田项目债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人，公司监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拟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７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

会议在审议该项议案时，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原钢先生、程志光先生、陈立杰先生回避表决。与会

的

６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及全资、 控股企业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发行的一年期短期融资券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委托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代理拨款给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全资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全资子公司吉林中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控股公司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控股公司吉林泰合风力发电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使用期限为

１

年。 资金使用利率拟按年

５．３７２％

，由资金使用方承担；手续费为代拨款本金的万分之五，

共

３５

万元。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该关联

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６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会会议应到监事五人，实到监事五人，出席会议的监事

占公司全体监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拟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７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会议以五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该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宜事前告知了我们，同时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

沟通后，获得了我们的认可，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

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认为：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完成后，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公司降低融资成本。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关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拟使用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短期融资券的

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方介绍

（一）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

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院

３

号楼

法定代表人：陆启洲

注册资金：

１２０

亿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７３

（

４－４

）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４７１０９３１０５３

经营范围（主营）：实业投资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

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电能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代理；电力及

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培训；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保境外工程和境内工程国际招标工程；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设备和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二）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院

３

号楼

６

层

法定代表人：孟振平

注册资金：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８５３８０２２

经营范围（主营）：经营集团成员单位的下列人民币金融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理财和融资顾问、信用

签证及相关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等。

二、关联关系

中电投集团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财务公司是中电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是财务公司股东之一。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中电投集团及财务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鉴于

２０１１

年国家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及贷款利率， 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发展，

造成金融市场资金供应紧张，各大商业银行在信贷资金流向方面采取了收紧的措施，不符合产业政策的

小火电企业的贷款压力将加大，面临融资困难局面。

根据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目前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为降低融资成本，稳定资金周转，在实际控制

人中电投集团支持下，拟使用中电投集团

７

亿元一年期短期融资券，利率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

息方式为利随本清。

四、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使用中电投集团发行的一年期短期融资券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由

中电投集团委托财务公司代拨款，其中本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全资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全资子公司吉林中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控股公司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控股公司吉林泰合风力发电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资金用途主要为偿还部分到期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等。 本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分别与中电投集团、财务公司签署《委托代拨款协议》，资金使用利息及

手续费由使用者承担。

２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１

）资金使用利息

资金使用利率按年息

５．３７２％

计算，较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５％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拨付资金

起息日与中电投集团之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起息日为同一日，由资金使用者承担并支付给财务公司。 在

委托代拨款协议有效期内，如遇中电投集团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利率调整的，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将与中

电投集团和财务公司一起协商确定资金利率调整事宜。

２

）手续费

手续费系财务公司代中电投集团公司向本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拨款的收取的费用，由资金使用者

承担并支付给财务公司。 手续费为代拨款本金的万分之五，金额合计为

３５

万元，其中本公司需支付

１２．５

万

元。 手续费于放款日收取，委托代拨款发生逾期后，按逾期时间计收手续费，在归还贷款时一次性计收。

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缓解公司及全资、 控股企业的资金压力， 较同期银行贷款降低融资成本约

６５０

万

元，可提高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对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本次交易不会

损害公司利益及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该关联

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董事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拟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７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作如下说

明并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司拟将其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

中的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委托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代理拨款给本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

其中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下属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吉林中电投

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吉林泰合风力发电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用于资金周转，使用期限为

１

年，资金使用利率拟定为

５．３７２％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资金使用利息由使

用者承担。手续费系财务公司代中电投集团向本公司拨款的费用，由资金使用者承担并支付给财务公司。

手续费为代拨款本金的万分之五，金额合计为

３５

万元，其中：本公司需支付

１２．５

万元。 手续费于放款日收

取，委托代拨款发生逾期后，按逾期时间计收手续费，在归还贷款时一次性计收。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缓解公司及全资、 控股企业的资金压力， 较同期银行贷款降低融资成本约

６５０

万

元，可提高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对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本次交易不会

损害公司利益及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 黄其励 石奇光 谢素华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吉林电力股份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作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电股份”或“公司”）之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所要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在会前收到了该等事项的相关材料，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关于

该等事项的专项汇报，经审阅相关材料，现发表对该等事项事前书面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司拟将其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

中的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委托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代理拨款给本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

其中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下属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吉林中电投

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吉林泰合风力发电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用于资金周转，使用期限为

１

年，资金使用利率拟定为

５．３７２％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资金手续费系财务

公司代中电投集团向本公司拨款的费用，由资金使用者承担并支付给财务公司。 手续费为代拨款本金的

万分之五，金额合计为

３５

万元，其中本公司需支付

１２．５

万元。 手续费于放款日收取，委托代拨款发生逾期

后，按逾期时间计收手续费，在归还贷款时一次性计收。

二、交易事项的性质

中电投集团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财务公司是中电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是财务公司股东之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中电投集团及财务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有关法律文件的审核，独立董事认为：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鉴于

２０１１

年国家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及贷款利率， 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发展，

造成金融市场资金供应紧张，各大商业银行在信贷资金流向方面采取了收紧的措施，不符合产业政策的

小火电企业的贷款压力将加大，面临融资困难局面。

根据目前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为降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融资成本，稳定资金周转，在实际控制

人中电投集团支持下，拟使用中电投集团

７

亿元一年期短期融资券，利率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

息方式为利随本清。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缓解公司及全资、 控股企业的资金压力， 较同期银行贷款降低融资成本约

６５０

万

元，可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及对

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四、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拟使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７

亿元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独立董事： 黄其励 石奇光 谢素华

签字：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3

2011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35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4

日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3

日

-2011

年

6

月

24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

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6

月

2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98

号光明万丽酒店三楼会议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宏江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1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79,

289,964

股

,

占本公司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0

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84 %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874,602,3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0.657%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0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687,59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肖宏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投资武汉高新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了增加公司装机容量、延伸产业链、充分发挥整体协同效应，公司拟投资武汉高新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高新热电公司

"

）。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具有综合投资价值及战略意义，且

风险可控，会议同意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按

1

元

/

股的价格向高新热电公司增资

6,500

万元，增资后公司持股

比例为

30.23%

。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方案范围内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等相关增资高新热电公司必

须的法律文件。

由于本公司董事长肖宏江、财务负责人张国勇兼任高新热电现有股东之一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长源电力

"

）董事，且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为长源电力控股股东，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在表决时回避。

本议案有关情况详见《关于投资武汉高新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该公告全文刊载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情况：同意

981,189,5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56.22%

；反对

4,002,692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23 %

；弃权

760,092,9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43.55%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会议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发行公司债券有关规定的要求，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表决情况：同意

1,875,362,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

；反对

3,926,22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 %

；弃权

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3

、逐项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优化融资结构，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17

亿元人民

币的公司债券。 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案，基本情况如下：

1

、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由本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前述

范围内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1,875,362,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

；反对

3,926,22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 %

；弃权

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2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可以向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由本

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1,875,362,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

；反对

3,926,22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 %

；弃权

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3

、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

次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由本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

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情况：同意

1,875,362,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

；反对

3,926,22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 %

；弃权

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4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并拟用剩余部分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会议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用

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比例。

表决情况：同意

1,875,362,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

；反对

3,926,22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 %

；弃权

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5

、债券利率

本次公司债券的利率水平及利率确定方式，会议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并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情况：同意

1,875,362,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

；反对

3,926,22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 %

；弃权

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6

、担保事项

会议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是否提供担保、担保

方、担保方式及对价等）。

表决情况：同意

1,875,362,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

；反对

3,926,22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 %

；弃权

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7

、发行债券的上市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会议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

上市交易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1,875,362,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

；反对

3,926,22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 %

；弃权

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8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

1,875,362,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

；反对

3,926,22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 %

；弃权

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9

、对董事会的其他授权事项

会议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一切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1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确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

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实际总金额、发行价格、债

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债券期限、债券品种、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

回条款、评级安排、确定担保相关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具体配置安排、偿债保障、上市安排等，以

及在股东大会核准的用途范围内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等事宜；

（

2

）执行就本次发行及申请上市而作出所有必要的步骤，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选择并委聘涉及的各类中介机构，确定承销安排，编制及向监管机构报送有关申请文件，选择债券受托管

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上市交易的相关事

宜；

（

3

）如监管部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

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如有）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

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工作；

（

4

）当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本息时，可根据中国境内的法

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等要求作出偿债保障措施决定，包括但不限于：

①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②

暂缓重

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③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④

主

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

5

）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

1,875,362,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

；反对

3,926,22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 %

；弃权

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赵怀亮、陈浩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

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1-016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书面送达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采取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及章程相应

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将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修改内容如下：

原经营范围：种养植业；兴办工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璜工程；农副畜水产品及饲料加工销售

（仅限于分公司凭证经营）；机械汽车摩托车零件、电子产品、金属材料（专营除外）、化工产品（专营除

外）、家用电器、现代办公用品、文体用品、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农副土特产品的销售；交易市场的开发建

设；租赁服务。

现修改为：种养植业（种子、奶畜、水产除外）；兴办工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璜工程；农副畜水

产品及饲料加工销售（仅限于分公司凭证经营）；机械汽车摩托车零件、电子产品、金属材料（专营除外）、

化工产品（专营除外）、家用电器、现代办公用品、文体用品、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农副土特产品的销售；

交易市场的开发建设；租赁服务。

鉴于以上内容的修改，董事会同意公司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原第十三条有关公司经营范围的条款，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壹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

款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壹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叁年，且公司

以持有的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十五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合计

10,991

万股股权为该笔贷款提供质

押担保。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8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名称：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会期半天。

3

、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新城区八号区方正二街

1

号六楼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杨志茂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113,967,57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37.41%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113,96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13,96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13,96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13,96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113,96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关于聘任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13,96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公司《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1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113,96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113,96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海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13,96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蓝永强、吴丰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

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2

、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